株洲市芦淞区卫生健康局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
	序号
	检查事项
	检查主体
（实施层级）
	实施依据
	承办机构
	检查对象
	检查内容
	检查方式
	检查频次
	备注

	1
	对民营医疗机构、母婴保健的机构和人员、用人单位的职业卫生、放射诊疗机构、公共场所卫生、学校卫生工作、饮用水供水单位和托儿所、幼儿园卫生工作行政检查
	县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
	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》、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、《医疗机构校验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、《诊所备案管理暂行办法(2022)》、《中医诊所备案管理暂行办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》、《医师执业注册管理办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》、《护士条例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》、《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》、《医疗机构麻醉药品、第一类精神药品管理规定》、《处方管理办法》、《医疗废物管理条例》、《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》、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》、《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》、《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》、《湖南省职业病防治若干规定》、《放射诊疗管理规定》、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》
、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《学校卫生工作条例》、《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管理办法》等




	区卫生健康局、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（卫生监督执法局）

	民营医疗机构、母婴保健的机构和人员、用人单位、放射诊疗机构、公共场所、学校、饮用水供水单位和托儿所、幼儿园
	法律法规、标准规范的执行情况监督检查
	资料查验及现场审核相结合
	按本单位每年3月底报经同级司法行政部门备案审查的涉企年度行政检查计划执行
	

	
	
	
	





	
	
	




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

	
	
	



	
	
	

	
	
	
	

	
	
	



	
	
	

	
	
	
	


	
	
	



	
	
	

	
	
	
	



	
	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



	
	
	








	

	
	

	
	
	
	




	
	
	




	

	
	

	
	
	
	




	
	
	


	
	
	

	
	
	
	







	
	
	











	
	
	

	
	
	
	



	
	
	







	
	
	

	
	
	
	











	
	
	






	
	
	

	
	
	
	












	
	
	







	
	
	

	
	
	
	








	
	
	






	
	
	

	
	
	
	





	
	
	




	
	
	

	
	
	
	









	
	
	
	
	
	

	
	
	
	





	
	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



	
	
	

	
	
	

	










